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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小水电清理整改技术经验总结

黄俊杰*

资中县河库管护所� 四川� 内江� 641200

摘� 要：长江经济带降水丰富、水系发达，水资源相对丰富，水安全保障一般都集中在防洪安全。实际上，长江

经济带历史上干旱造成的损失并不比洪灾小，只不过前者是“急性病”，关注的多；后者是“慢性病”，关注的少。

对于长江经济带水安全保障，供水安全不可忽视。长江经济带小水电清理整改是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推动长江

经济带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本文对长江经济带小水电清理整改进行技术经验总结，直在为类似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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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长江经济带是典型的季风气候，天然来水70%以上集中在汛期、年内分布不均，且扣除洪水、河道内用水

（如航运等）和生态环境用水后，人均水资源可利用量并不丰富。此外，长江经济带山丘区面积占比70%以上，蓄水

条件差，区域性和季节性缺水问题始终存在，流域水资源供给保障能力有待提高。资中县纳入长江经济带小水电清理

整改任务台账的水电站有20座。小水电是清洁可再生能源，更是农村基础设施，但一些小水电存在影响生态环境等问

题。资中县以整改工作为契机，提出坚持因地制宜，明确和细化小水电清理整改各项任务，有序退出电站，保障生态

流量。

一、工作开展

根据《水利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国家能源局关于开展长江经济带小水电清理整改工作的意见》（水电〔

2018〕312号）精神和有关工作安排，资中县攻坚克难，敢于担当,勇于作为,全力推进清理整改工作，建立推动小水电

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确保在时间节点内完成整改任务。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供水主要的问题是：本地水源水质差，严重依赖地表客水或者长距离引调水，缺乏优质的备用

水源地，各城市都面临客水突发水污染事故的安全隐患。目前已建和在建的大规模引调水和灌溉配套工程，虽然可以

显著地解决传统干旱区域缺水问题、提高部分地区供水保障率，但其在平水年和丰水年的工程利用效率偏低。此外，

引调水和灌溉工程运行和维修成本高，需要靠财政补贴维持运行，不容易得到社会广泛认可，社会资金难以持续性参

与。若要解决干旱缺水问题，不能单靠工程措施提高水资源供给保障率，应当区别用水类型及对象，根据区域气候地

理条件、可灌溉面积大小、农作物经济效益等因素，设定科学合理的用水保障率目标。

二、技术经验总结

（一）现有电站的合法合规性

1、关于立项审批(核准)手续合法性的判定

2005年5月10日，(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四川省2004年本)}(川办发[2005]17号)明确，装机容量小于2.5万千瓦

且符合河流水电规划、利用要求且不需要省协调外部条件的项目，由市(州)、县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2005年之

前建设的2.5万千瓦以下小水电，由政府职能部门按当时规定职能审批并出具审批文件的，视为合法;此后建设的2.5

万千瓦以下小水电，具有审批权限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出具核准文件视为合法。

加强监测、评估和监督管理。目前抗旱、节水和需求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相对较少，为了使水利工程干旱调度、

抗旱非工措施的实施有法可依，需要建立或完善旱灾监测和评价等技术标准体系，科学设立旱灾补偿标准。

2、关于完善项目环评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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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9月1日之后开工建设未履行项目环评的小水电，经市(州)政府确认纳入整改类的项目，参照《关于印发四

川省清理整顿环保违法违规建设项目工作方案的通知》(川办发[2015]90号)要求，落实各项环保措施和整改要求，依

法依规处罚到位后，实施临时环保备案管理，纳入日常环境监管。

3. 关于取水许可手续办理

对具备合法审批(核准)手续允许保留小水电，但未申请取水许可证的小水电项目，进行分类实施:(1)在《建设项

目水资源论证管理办法》颁布实施前已建成的小水电项目，不编制水资源论证报告书，向具有权限的水行政主管部

门登记申领取水许可证;(2)在《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管理办法》颁布实施后建成的小水电项目按照《建设项目水资源

论证管理办法》、《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以及相关规范的要求，编制技术报告，按程序办理取水许可

证;(3)申领办理取水许可证的小水电项目，应补缴投入运行以来未缴纳的水资源费。

4. 关于土地手续完善

土地预审以2001年7月25日为时间节点在此之前开工建设的小水电未履行土地预审，但符合法律法规可以保留且

已取得合法用地手续的，不用补办土地预审手续，视为合理缺项;在此之后新建小水电未经预审或者预审未通过的不得

批准农地转用、土地征收，不得办理供地手续。已经立项审批(核准)的小水电项目依法不再受理建设项目用地预审。

5. 关于林地征(占)用手续办理

1998年4月29日为时间节点，在此之前开工建设的小水电，已取得合法用地手续未办理林地使用手续的，视为合

理缺项;之后新建的有合法立项审批(核准)手续的小水电，在依法处罚到位后，根据林地管理法律、法规和政策办理林

地许可手续。

6. 关于水生生物影响手续完善

1986年7月1日为时间节点，在此之前建设的小水电不需补办手续，在此之后新建的小水电未取得农业部门出具的

水生生物影响评价意见或采取相应补救措施的应按照要求对影响水域水生生物的影响开展专题论证，并根据论证结果

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7. 应对区域性和季节性缺水

首先补齐引调水、灌溉等水利工程短板，完成区域水网建设，发挥各类水库及连通工程的综合作用，分类分用途

设置供水保障率，建立科学调控系统，在保障人畜饮用水安全的基础上，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其次，加强抗旱非工

程措施的推进，主要可包括：加强气候水文预警预报；开展水工程群优化调度；在现有水利工程调控能力基础上，编

制农业和区域抗旱风险图，并根据风险大小设定供水保障率及综合应对方案，制定需求管理和抗旱应急预案等。

8. 保障城市供水安全

首先需要节水减污，建设和保护好城市附近的水源地。长江流域总体上不缺水量，缺的是好水，节水减排不仅可

以改善水环境和水生态，而且可以为城市提供更清洁和更经济的水源。此外，为了提高城市群用水安全保证率，在治

理长江水污染的同时，应加紧治理本地水污染问题，包括地下水污染[1]。其次，应建立多水源地互联互通，多水源互

为备用是提高供水保障率的重要途径，可显著提高应急供给调控的应变能力。

（二）电站整改问题类别

按照《四川省水利厅关于印发长江经济带小水电清理整改工作台账的通知》（川水函〔2020〕217号）文件要

求，各电站需在2020年10月底前分类完成整改类、退出类小水电各项整改措施，2020年12月底前完成验收销号；限期

退出小水电可在2020年10月底前完成退出，2022年12月完成验收销号。

（三）生态流量核定、下泄与监测类型

前一阶段，各电站业主已经按照《水电站生态流量下泄整改方案》要求完成生态流量泄放设施，并设置了专门的

监控设施，监测类型为在线监控。下泄生态流量监控设施已完成安装并接入监管平台[2]，建立了长效监管机制，确保

省市县三级平台互通并按要求定期上传数据。

（四）保障措施

1、整改负责人落实情况

根据《关于印发〈四川省长江经济带小水电清理整改“一站一策”整改方案指导意见〉的通知》（川水发〔

2019〕9号）文件，整改单位为电站业主，主管单位为资中县行政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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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态运行管理制度

为保障电站安全正常运行并满足生态环境要求，设立相应运行制度并严格按照以下制度完成。

（1）建立安全运行管理制度

电站工作人员优先做好下泄生态流量保障，合理合规的对发电机组进行运行操作，定时巡查、检查发电机组设

备，减少意外情况发生。

（2）建立生态运行管理制度

电站机组检修时，可根据电站坝址的来水流量情况，保证下泄生态流量。电站应遵循电调服从水调的原则，若遇

特殊情况，报上级有关部门批准执行。

（3）人员培训

对电站工作人员进行水电站下泄生态流量培训，现场指导监控设施联网使用，后期持续提供咨询帮助。

（4）主管部门监管

由县水利部门建立监管台账，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和整改，确保上情下达，下情上传，监管到位。

3、组织保障措施

由县级相关部门（水利局、发展和改革局、经济和信息化局、自然资源局、生态环境局、农业农村局）组织成立

长江经济带小水电清理整改工作小组，协同配合，建立长效机制[3]，确保在整改任务时限内督促完成水电站清理整改

工作。

4、制度保障措施

建立健全相关保障制度，确保正常、有序的完成水电站清理整改工作。

5、资金保障措施

如有需县级财政及相关部门出资的项目，应做好投资资金的及时到位，支出资金应做好相关工作台账以便后续核

查。督促业主做好整改配套资金落实。

6、监督保障措施

一是建立长效监管机制加强管理，确保足额下泄生态流量。二是设立公示牌，接受社会监督。三是将水电站下泄

生态流量整改工作纳入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和河（湖）长制工作考核，由电站所在河流的县级河长对电站实行分片包

干，各级河长也将水电站下泄生态流量作为巡河问河重点内容，适时巡查各水电站下泄生态流量情况[4]。

三、结束语

目前，全县长江经济带小水电清理整改工作阶段性目标已全面完成，生态环境突出问题得到初步治理，但小水电

规范运行、绿色发展依然任重道远。进一步开展小水电绿色改造和现代化提升，确保整治成果落地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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